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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283民初5048号
郭朝旭、应伟丽：原告袁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16）浙 0283 民初
50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2899号

孙忠女：宁波奉化华祥家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83 民初
28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你于本判决生效
后三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奉化华祥家私有限公司公司
货款13 000元，并以13 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支
付自2016年2月7日起至款清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
案件受理费1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75元，由你负
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621号

赵海江、陈惠君：本院受理原告孟利萍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602民初2621号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502号

绍兴古城名优特产展销中心有限公司：原告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被告陈华标、
金爱芬、绍兴市越城区枫丹白露商务宾馆及你单位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650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际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545号

诸尧水、方珠凤、潘根木、黄根女：原告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袁洪潮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654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637号

秦德坤：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56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467号

绍兴市大光明玻璃有限公司、翁小平、叶天纯、钱
水富：原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越州支行诉被告浙江车灯有限公司、绍兴新华印刷有
限责任公司、绍兴市华美三立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6467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112号

虞海春、潘和平：本院受理原告陈久东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
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302 民初 7112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东郊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671号

陈道春、魏瑞忠：本院受理原告林青青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3月1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070号

孙美兰、姜祖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被告姜珊珊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3民初307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状元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6）浙0304民初4644号

温州市林中鸟服饰有限公司、温州诺唯斯皮具
拉链有限公司、温州爱尔达制衣有限公司、周爱远、
林明安、吴蓉花、陈玉钦：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市林中鸟
服饰有限公司、温州诺唯斯皮具拉链有限公司、温
州爱尔达制衣有限公司、周爱远、林明安、吴蓉花、
陈玉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 9 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327号

李孝箫、杨晓明、李中放、李孝岳、陈如滚、苍南
县新达包装有限公司、福建鑫邦航空旅游用品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李孝箫、杨晓明、李中放、李孝岳、陈
如滚、苍南县新达包装有限公司、福建鑫邦航空旅
游用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432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2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沾化纬濠皮革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33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创翔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16年11月18日指定北京德恒（温州）律
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创翔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
创翔鞋业有限公司股东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
内向管理人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戴

智 晓 、林 达 ，联 系 号 码 ：15158587322、
18058368887，地址：温州市机场大道 5062
号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移交公司
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创翔
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6 年 12 月
2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温州创翔鞋业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创翔鞋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上午9时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
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179号

温州市瓯海仙岩强力拉钢厂：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温州市瓯海仙岩强力拉钢厂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217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478号

金力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鹏力鞋业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24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549号

倪建国：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军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25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2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钱云微的申请，于2016年11月
14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温州格诺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
年11月23日指定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担任温州格诺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格诺鞋
业有限公司股东阮荣贤、阮新杰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联系人：陈静、王雪雪，联系号码：13566298822、
0577-88637010。地址：温州市马鞍池东路马鞍池大
厦3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
州格诺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12月29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温州格诺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格诺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12月30日上午10
时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
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23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莘塍支
行的申请，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浙0304破
申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云瑞散热器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11月23日指定温州
瓯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云瑞散热器有
限公司管理人。温州云瑞散热器有限公司股东林洋、
项特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瓯
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刘丰、高从扬，联
系号码：13566291411、18815156987。地址：温州市黎
明西路海螺大楼南205）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
书等资料。温州云瑞散热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6年12月2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云瑞散热
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云
瑞散热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12月30日下午14
时2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
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21-2号

本院根据倪丽芹的申请于2015年11月3日立案
受理浙江一天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6年
8月1日，本院依法裁定宣告浙江一天服饰有限公司
破产。2016年9月12日，本院裁定认可浙江一天服饰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现因浙江一天服饰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
10 月 25 日裁定终结浙江一天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5542号

王梦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与被告王梦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382民初554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271号

李锋英、南为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被告李锋英、黄笑
芬、南为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产保
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并定于2017年2月27日9时30分在乐清市人
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088号

林荣木、叶金宾、林少伟、林荣：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诉被
告林荣木、叶金宾、林少伟、林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2月27日10
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095号

林文荣、王乐燕、林余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
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诉被告
林文荣、王乐燕、林强、林余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2月27日10时在乐清市
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5238号

刘晓东、陈小燕、叶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诉被告刘晓东、陈
小燕、叶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产保
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并定于2017年2月27日14时在乐清市人民法
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拟对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债权
进行处置。截至 2016 年 10月31日，该债权总
额为【5494.81】万元（具体利息金额以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或以贷款合同约定的计息方式
计算为准）。债务人位于台州市玉环县漩门工
业区，该债权由台州康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宇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钱云周提供相应
保证担保，由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玉环县漩门工业区的房地产提供相应抵
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
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

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高殷勤
联系电话：0571-85774681
电子邮件：gaoyinq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

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为2016年11月14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24,999,998.00元及孳
息（抵押物为武义永吉五金器械有限公司位于泉溪镇金岩山工业功能区的
工业土地和厂房）（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坤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坤盛资产联系电话：0571-8775335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5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武义竞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8月25日）

合同编号

2014063S2084 2014063D638

本金

2500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抵押人：武义永吉五金器械有限公司 保证人：金华斯奈尔工贸有限
公司、胡金勇、徐競赛、毕洁琼、周斌、朱天庆

备注

抵押物为武义永吉五金器械有限公司位于泉溪镇金岩山工业功能区的工业土地和厂房【房权证武字第
06001188号，房权证武字第06001189号，房权证武字第06001187号，房权证武字第06001190号】。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8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孜九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达孜九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CZ2016006、日期
为2016年11月9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
14,927,647.35元及孳息（抵押物为浙江凯迪药业有限公司位于仙居县福应
街道现代工业集聚区春晖西路1号工业土地厂房）（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达孜九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达孜九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达孜九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达孜九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达孜九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达孜九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5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
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
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6 年 3 月 2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凯迪药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3月20日）

合同编号

2014063S2184、2014016D5033、2014016C5037

本金

1492.76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保证人：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司、周秋火

备注

抵押物为浙江凯迪药业有限公司位于仙居县福应街道现代工业集聚区春晖西路1号的工
业土地厂房【仙居国用（2013）第000270号、台房权证仙字第00043616-00043618号】。


